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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於特殊的國際政治因素，使得我國至今尚未能加入或接受 1982

年聯合國「海洋法公約」，然我國相關法制下，對外主張「海洋法

公約」體制下的 12 浬領海及 200 浬的專屬經濟區，請論述此種主張

在國際法下之效力。 

二、沿海國在領海內享有主權，然對通行於其領海之外國船舶，仍需容

忍該船「無害通過」，然若在行使無害通過之外國船舶上發生刑事

案件，請問沿海國可否對該船舶內之人、事發動「執行管轄權」

（enforcement jurisdiction）？ 

三、在港口最突出的兩端，應如何劃定基線？這樣的基線於領海基線的

定位上，應屬於哪一種類型及其理由？ 

四、專屬經濟海域對於國際海洋法僅就海洋生物資源有所規範，就大部

分有關主權權利活動部分未有詳細規定，倘若沿海國與其他國就特

定活動之進行發生爭議，如何判定這樣的活動是否合法？ 


